
第三章 谈判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

3.1、采购项目概况

根据仁寿县农业农村局 仁寿县财政局 仁寿县发展和改革局共同编制的《 仁寿县 2021 年商品粮

大县奖励资金用于粮食生产和发展项目的实施方案》，本项目小麦机播预算为 50 元/亩，共需采

购 8700 亩小麦机播服务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 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35,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35,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限价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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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预算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标的名称：小麦机播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技术参数：旋直播。“双三 O”改制地麦幅带机播 4-5 行，

播种量不低于 100 粒/米，播种均匀，旋耕深度 10-12 厘米，

播种深度 3-5 厘米，种子覆盖率 97%以上。两季田，播种量

不低于 300-350 粒/平米，播种均匀，深度 3-5 厘米，若土

块偏湿，种子表播，种子覆盖率 97%以上。

★ 2 服务期限：2022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 3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满足要求达到合格。

★ 4 验收办法及标准：

（1）验收办法：本项目采购人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

规定的标准、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2）验收标准：以采购文件的技术服务要求、成交供应商

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 5 关于本项目业绩要求如下：

供应商应提供 1个及以上 2019 年（含）以来独立完成实施

的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类似项目业绩指农作物机收

或机播，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发

票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

★ 6 其他要求

6.1、供应商的报价是指含人工、材料、机械、税金、

利润、管理及其他不可预见费等的包干价。

6.2、成交供应商若未按时、按质量要求完成本项目的

实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向项目乡镇的农户

按实际经济损失进行赔偿；造成农户重大损失的，将追究

其相关法律责任。

6.3、成交供应商不得将项目进行转包、分包，一经发

现，取消其成交供应商资格，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6.4、在本项目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的安全责任由成交

供应商自行负责，与采购人无关。（供应商须对此内容作

出承诺，否则做无效响应处理）

6.5、谈判文件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在采购

合同中另行协商约定。

3.2.3 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供应商自行配备，须满足项目实施需求；

3.2.4 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 1：
供应商自行配备，须满足项目实施需求；

3.3、商务要求

3.3.1 服务期限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

3.3.2 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项目乡镇

3.3.3 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1）验收办法：本项目采购人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

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方法和

内容进行验收。 （2）验收标准：以采购文件的技术服务要求、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以

及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3.4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3.5 支付约定

采购包 1：付款条件说明：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预付款发票，达到

付款条件起 2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采购包 1：付款条件说明：所有服务全部完成，经验收合格后，方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

税发票及相关资料，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0.00%。

3.3.6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在合同具体约定

3.4 其它要求

无


